
下學期不住宿者退宿程序說明 

 (須於公告規定期限內，事先申請放棄住宿，否則扣保證金)

 

步驟一、上網列印  住宿生各項退費申請暨退宿程序單、或至各棟信箱上方索取 
住服組網頁 →表單下載 →住宿生各項退費申請暨退宿程序單  

   
 

 

 

步驟二、寢室全面清空、恢復原狀及清潔，住宿生帶工作人員到現場檢查完成後， 

繳回鑰匙、磁扣、研宿冷氣遙控器 

       
 
 

宿舍服務中心 

列印程序單、或至
各棟信箱上索取

研宿於管理室窗口
索取

• 步驟一

繳回鑰匙

寢室淨空

• 步驟二

完成
程序單

• 步驟三
•資料不齊全者
恕無法退費

•完成 (綠圈處)
退宿應辦事項

繳回
程序單

• 步驟四
•務必確認資料齊全且正確

•繳回宿舍服務中心
• (資料不齊者拒收，最晚需於
開學後2週內補繳)

住宿生
簽名

• 步驟五
• 於離宿登記簿簽名

此欄由工作人員填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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